附件2

关于《青岛市海洋环境保护规定（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情况说明

根据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集中清理工作相关部署，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对《青岛市海洋环境保护规定》进行了清理，形成《青岛市海洋环境保护规定（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一、修改法规的必要性
《青岛市海洋环境保护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于2009年12月24日经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，自2010年5月1日施行，2016年、2018年两次修正。该《规定》为保护和改善我市海洋环境、维护海洋生态健康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但随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的出台，对照法典关于入海排污口管控、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、海洋污染防治与流域治理衔接等制度要求，现行《规定》在陆海统筹监管机制、海洋和海岸工程建设、入海污染物协同治理等方面的规定较为原则或存在缺位，部分条款已难以满足当前海洋环境保护的实际需要。因此，修改《青岛市海洋环境保护规定》是十分必要的。
二、修改法规的依据
[bookmark: _GoBack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第二编“污染防治”专设第四分编“海洋污染防治”，下设陆源污染物海洋污染防治、工程建设项目海洋污染防治、废弃物倾倒海洋污染防治、船舶及有关作业活动海洋污染防治等章节，系统整合了现行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规范。法典吸纳了《海洋环境保护法》中海洋污染防治的各项核心制度，并对部分条款进行了优化升级。我市《规定》以法典确立的陆海统筹、区域联动的海洋环境保护新体制为根本遵循，对接《山东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》最新细化要求，围绕入海排污口管控、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、陆源污染协同治理等重点领域，做好制度衔接与配套细化，补齐监管制度短板，推动形成与法典要求相适应的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制度体系。
三、修改的主要内容
本次修改是在《规定》原49条的基础上，对与上位法冲突或者规定不一致的条款进行调整，修改后共计46条。一是将法律依据的表述由“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》”修改为“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”。二是将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”统一修改为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”，与现行体制保持一致。三是将遵循原则、部门职责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条款内容调整为与法典相关表述一致。四是删去海洋环境保护规划、围填海重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听证等与法典不符或者冗余条款。五是新增适应规则、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条款，与法典相衔接。
